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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過去近七個世紀（1368-2000 年）以來，中國經歷了自明、清、民國到共和國的多次政權

更替，社會與商業亦隨政治發展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帝制覆滅以後，

服侍和供養皇帝及其親族的經濟活動失去本來運轉的對象，便日漸沒落，民用和民營的經濟產

業取而代之，成為國家經濟的重心。 

 

處於中國二千年帝制晚期的明、清兩代，一方面是皇商、官商經濟發展到極致，他們延續

歷代以欽差或官僚身份從事生產和買賣，甚至運用政策和特權施行壟斷的做法，將所得物資和

利潤貢獻給皇帝享用；另一方面民生經濟正成長勃興，得益於城鎮化和商品化等因素，市井民

眾逐漸形成龐大的市場潛力，令民間商人為從中取利而經營各種服務於民生需要的產業。兩者

的發展交叉，造就一些實力雄厚的民間商人獲得皇帝和官府信任，承辦皇商的差務，而經營藥

業的同仁堂便是一例。 

 

具體而言，同仁堂在清代兼營御藥和民藥生意，是基於兩個歷史發展的結果。第一，是民

用藥物的來源改變。北宋年間，成藥的生產和售賣是由官辦機構「醫藥合劑局」和「醫藥惠民

局」負責，民眾主要是從遍佈全國的官藥局購買藥物，同時一些藥鋪開始在開封和杭州出現；

但到了明末清初，官辦藥局的體制走向衰亡，民營藥鋪亦發生蛻變，各地湧現很多中藥堂號，

結合診症、製藥與賣藥，開創大夫坐堂、前店後廠的經營模式，深受病患民眾歡迎，民間藥業



由是大興。1 第二，是御用藥物的來源改變。歷代宮廷設立尚藥局、御藥院，專責管理及供奉

御藥，據載明代御藥局（嘉靖朝起改稱聖濟殿）所需藥材俱於產地派納，並按額收繳。2 清代

御藥房仍然實行這種徵收制度，可是除要求各省官員歲解藥材入宮外，還新增給價民間藥商採

買的做法，以提升御藥供應的效率和質量，滿足宮中需求。3 

 

正因如此，同仁堂得以民間藥鋪的出身獲得供奉御藥的歷史契機，而本文將探討承辦這份

皇差對同仁堂帶來怎樣的影響，析論其利弊得失。作為清宮御用藥物的惟一供應商，同仁堂又

是如何維持這門生意歷二百年而不倒？本文資料主要來自同仁堂公司根據官方史料編訂的《北

京同仁堂史》，並補及經營同仁堂三百年的樂氏後人的著述。他們有很多是兒時聆聽祖輩流傳

的家族故事，正史未必有記錄，所以難以查證，但作為樂家的第一手文獻，仍有相當的參考價

值，以更全面呈現同仁堂在清代的經營情況。 

 

 

 

 

 

 

 
1 樂崇熙：《百年同仁堂：樂家創始憶往》（台北：思行文化傳播，2013），頁 17。 
2 林品石、鄭曼青：《中華醫藥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頁 327-329。 
3 關雪玲：〈清宮醫藥來源考索〉，《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2007（4），頁 19-21。 



一、同仁堂成立與承辦皇差 

 

樂氏祖籍浙江寧波，世代行醫，直至第二十六世的樂良才於明代中葉遷居北京，成為北京

樂家始祖。4 樂良才之所以離開家鄉，遠赴北京，很可能是由於自永樂遷都以後，國家政治和

經濟重心北移，只有到京城謀生才能尋找發展機會。事實上，正是歸功於他的先見，其子孫或

經商，或入仕，數代之後成為顯赫富裕的大族。 

 

北京樂氏早年三代仍是以鈴醫為業，平日手搖串鈴，過街走巷，行醫賣藥，但到了第四世

的樂顯揚便憑藉祖傳醫術，成功晉身清廷的太醫院，擔任吏目一職；後來其子樂鳳鳴也通過科

舉考試，獲取功名，官至內閣中書。5 這是社會地位的提升，從一介布衣變成官宦之家，徹底

改變日後家族的命運。儘管如此，樂家父子都沒有忘記濟世養生的祖業。康熙八年（1669 年）

樂顯揚創辦同仁堂藥室，為貧苦大眾贈醫施藥，一直堅持到離世後由樂鳳鳴承繼，並且在康熙

四十一年（1702 年）搬到前門外大柵欄路南，開設正式的藥鋪。至此，同仁堂初見規模，而且

在京城商業最繁華的地段經營店鋪，所製藥品漸漸廣為北京民眾熟知。 

 

終於在雍正元年（1723 年），同仁堂獲舉薦承辦御藥房用藥，開始供奉御藥。同仁堂能夠

得此殊榮，筆者認為原因有幾：其一，同仁堂在京城經營有年，於坊間薄有名聲，顧客除了平

 
4 關於樂良才的進京時間無明確記述，同仁堂史記載他是在明初永樂十九年（1421 年）遷都北京之際，隨朝廷北

上；但樂家後人樂民成根據輩分推算，指他應是在明中葉的嘉靖年間（約 1530-1560 年前後）來到北京，筆者認

為較可信。參見：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北京同仁堂史》（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3），頁 1-2；樂民成：《國藥世家三百年》（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頁 36。 
5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2、5；樂民成，頁 49。 



民百姓外，還有定居京師的王侯顯貴、朝中官員，以至匯聚京師的各省商賈，加上其製藥選料

嚴格，藥效顯著，在顧客間早已建立良好商譽；其二，雖然缺乏早期的經營記錄，但是同仁堂

得以從藥室擴充到藥鋪，並屹立大柵欄二十年，平日的錢貨進出想必絕非一般的小店規模，有

能力承擔起宮廷的部分用度；其三，樂家父子官職不高，終究不是平民白丁，尤其樂顯揚曾供

職太醫院，醫術和資歷都較能獲得宮中信賴。其四，也是筆者認為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御藥房

領班張世基的舉薦。張世基與樂鳳鳴交好，更因彼此祖籍浙江，張氏出於鄉誼，以女許配給樂

鳳鳴之子樂禮。6 正是由於這段姻親關係，張世基對同仁堂多有提攜，既促成其接辦御藥房的

差務，甚至在日後同仁堂經營困難時出手扶持，使其不致倒閉。故此，同仁堂以民營藥鋪承辦

皇差，主要是多年來逐點積累商業和人際資本的結果。 

 

根據御藥房規定，同仁堂進奉御藥的方式分為「傳票交進」和「立即交進」。御藥房每三

個月向同仁堂開列所需藥物的「票傳」或「粘單」，同仁堂按單備齊，定期交付。例如在道光

二十一年（1841 年）七至九月，同仁堂向圓明園藥房交進茯苓、當歸等藥物 117 味，計重 216

斤 12 兩 8 錢；到十至十二月，又交進茯苓、茯神等藥物 150 味，計重 252 斤 7 兩。除了固定

傳票外，御藥房亦會下達緊急粘單。如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夏秋，乾隆帝前往承德避暑

山莊，需備用「隨圍藥味咀片丸散」，御藥房便限令於出發前索取珍貴細料藥物及藥面 7 種、

普通地道藥材 27 種、中成藥品 34 種等，而同仁堂要在不影響恆常供奉的情況下，同時備交。

至於立即交進，時限更在數日之內。據載長春宮某日辰時（上午七至九時）經御藥房急傳合配

 
6 Cochran, Sherman. “Inventing Imperial Traditions and Building Olde Shoppes,” i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 



平安丹的藥料 8 味，限同仁堂兩日內交進，同仁堂卻在同日午時備齊送交，由此可見其效率之

高。7 

 

除此之外，同仁堂進奉御藥的形式還包括「遴選藥材」和「監視製藥」兩種。第一種是太

醫院派員到大柵欄店鋪，按需要選購藥材。這種方式越過御藥房的票傳程序，適合其他機構更

快捷地取得同仁堂小批量的藥物，光緒年間內務府總管太監李蓮英便曾奉慈禧太后懿旨直接向

同仁堂訂取「如意長生藥酒」。第二種則是由同仁堂於宮外或派師傅入宮，在太醫院太醫指導

和內廷官員監督下製作成藥。同治元年（1861 年）以前，同仁堂只是供應藥料，交御藥房炮製

成藥，但慈禧太后命同仁堂代為製藥，表示同仁堂的製藥質素得到認可，而供奉御藥的種類和

數量亦因此增加。8 綜合而言，進奉御藥的差務可謂相當繁雜，每次進藥少則數種，多則數百

種，而且限時交付，不得違誤。然而同仁堂獨辦皇差長達二百年，竟不曾被替換，證明同仁堂

都能如期及準確完成，令歷任清帝均滿意其辦事能力。 

 

  

 
7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14-16。 
8 同上，頁 17-18、135；世界科學技術編輯部：〈遵古不泥古 循源覓新境——記同仁堂三百多年與時俱進的不平

路〉，《世界科學技術-中醫藥現代化》，2006（2），頁 2。 



二、供奉御藥的成就與得益 

 

筆者認為，同仁堂從供奉御藥得益不少，尤其是作為惟一承辦皇差的民間藥商，其所獲得

的好處和成就非一般藥鋪堂號可比擬的，是以不但傲視同業，甚至是能持續經營至今達三百年

的重要因素。 

 

首先，承辦御藥直接產生的影響，莫過於是同仁堂名揚全國，成為人所皆知的中藥堂號。

學者黎志剛和 Gary Hamilton 研究指出：「御製」在中國帝制晚期是商品打響名堂和暢銷全國的

關鍵，它們的製造商藉著名列宮廷用品的清單之上以致富和取得成就，正如英國的製造商渴望

獲得「皇家認證」一樣。9 因為皇帝服用的藥物由同仁堂供應和製作，對廣大民眾而言絕對是

信心的保證，於是紛紛購食同仁堂售賣的藥品，因而帶動民藥的生意更為興旺，所以供奉御藥

成為同仁堂最有效的品牌宣傳。 

 

其次，是佔據藥業市場的壟斷地位。按照御藥房的規定，所進藥材和成藥必須產地地道、

揀選純淨、質色兼優，因此同仁堂從各地採辦藥料的標準亦相當嚴格，有所謂「不怕價高，但

求貨好」之說。同仁堂的藥料來源，大部分來自河北祁州的安國藥市，而這裏也是同仁堂施展

市場影響力的地方。 

 

 
9 Cochran, p. 20. 



祁州素有「藥都」之稱，自北宋起便是北方最大的藥材集散地，並建有藥王廟。每逢春、

秋廟會之期就是藥市開辦，各地藥商雲集進行藥材交易。經過多年發展，祁州藥市在道光年間

達到頂峰，不但會期延長至「春五秋七」，即春廟五個月、秋廟七個月，等於全年不斷，而且

年均交易額逾 2,600 萬銀元。當時，外地藥商按地域分成十三個幫會，同仁堂屬於京津一帶的

「京通衛幫」，長期擔任該幫會首，在歷次集資重修藥王廟中捐銀甚多，在祭祀儀式上亦位列

眾藥商之首。10 同仁堂的領導地位不僅表現在同業的尊崇和威望，更是在藥市的交易定價上。

一方面同仁堂所制的丸散膏丹及藥酒因「御製」效應而在祁州藥市極為暢銷，另一方面同仁堂

為滿足宮廷龐大的藥材需求而在藥市大量進貨，例如是朱砂、牛黃、麝香、虎骨等名貴藥料，

當中犀牛角的購入量就曾達到一年總成交額的 90%。11 可見同仁堂不論買和賣都佔藥市交易

的極大比重，其出價和售價因此會影響到其他小型藥商的盈利，以至整體的市場成交，結果祁

州藥市漸漸形成等待同仁堂定價的不成文規定。 

 

起初，祁州藥市採取自由「開盤」，意思是本地藥行根據當期藥物的來貨數量，各自估算

廟會可能達到的銷售額，定出每種商品的價格後再行公佈，供外地藥商自由選擇買貨、賣貨的

對象。按照藥市規定，藥材買賣必須通過本地藥行進行，由他們的「經手」負責鑑別貨色、訂

定貨價，及促成交易；外地藥商向祁州的銀號和錢莊借貸時，亦要由他們承擔賬款。多年以來

同仁堂都是與當地宋、陳兩家經營的「通濟元」合作，寄賣和採購藥物。每次開盤前，通濟元

 
10 許壇：〈清代的祁州藥市與藥材商幫——以碑刻資料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2），頁 26；樂

民成，頁 81-82。 
11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25。 



會先跟同仁堂議定藥價，而由於同仁堂是藥市的最大買主和重要賣家，其他藥商一般都會隨盤

交易，使之成為「市價」。12 這樣，同仁堂憑藉承辦御藥的特殊身份，不但壟斷全國藥材買賣，

還能操控市場藥價，以維護自身的商業利益。此外，通濟元雖然不屬於祁州的卜、崔、張、黨

四大家族所有，卻是少數能與他們經營的藥行相抗衡，並躋身當地三大行棧之一。13 筆者認為

通濟元與同仁堂長達百年的聯盟關係可能是重要因素，因為賺取藥市最大買主給付的佣金相對

豐厚，而同仁堂為保障供奉宮廷的貨源穩定及可靠，亦會支持通濟元，使其在本地藥行間保持

一定競爭力，同仁堂的雄厚實力與影響力因此可見一斑。14 

 

第三，是獲得官府的保護。經營商業者開立堂號，首重商譽，可是清代律法缺乏對商號、

商標等予以明文規管和保護，一直至清末推行法制改革，才參酌西方法典制訂公司和商標註冊

的試辦章程，卻始終未有正式立法執行。在這之前，民間商號如被騙徒假冒或影射，藉以營銷

牟利，即使向官府狀告及請禁，也難收成效；在乾隆元年（1736 年）的一宗松江府訟案中，雖

有地方官員從禁止「把持行市」的律文類推，以將竊冒棉布商字號的犯人定罪，但該官亦坦言

過去官府查禁假冒商號招牌有困難。15 

 

不過，同仁堂承辦皇差，其商標、信譽牽涉進奉御藥的真偽，所以筆者認為地方官府不敢

 
12 即使有藥商自行定價出賣或收購藥物，但與同仁堂的訂價落差太大，就會招致該藥商賤賣或貴買的生意虧蝕，

所以不再有藥商在通濟元開盤前搶先做交易。參見：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25-

26；楊見瑞主編：《祁州中藥志》（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頁 9-10、13-14；樂崇熙，頁 110-112。 
13 許壇，頁 24。 
14 本地經手每次達成交易可向買賣雙方各徵收 2%佣金。參見：楊見瑞，頁 13。 
15 邱澎生：《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頁 96-100。 



怠慢，會更嚴厲查禁假冒者。根據光緒年間編訂的《同仁堂藥目》序言中記載：咸豐二年（1852

年）有于姓兄弟私製假藥，又偷刻同仁堂門票，冒稱正貨低價販售，不少人信之誤服。同仁堂

告之官府，中城察院即緝拿犯案人等，並枷號示眾，以正同仁堂清白。察城衙門甚至發榜公告，

指如再有知法故犯，仍蹈覆轍者，一經同仁堂稟告送官，該院定必加重治罪，決不寬恕。又載

同治八年（1869 年）有人在楊梅竹斜街開設「同人堂」藥鋪，冒名影射，以假亂真。同仁堂鋪

東樂氏稟請御藥房行文都察院，以轉咨五城察院衙門，中城察院即派人查封偽冒藥鋪，更傳令

巡城捕役以後隨時訪查，慎防再有人冒充同仁堂。16 

 

從這兩宗案件可見，管理北京城中治安的五城察院對同仁堂商譽受損尤為重視，除了定罪

判刑相當迅速外，還著意防堵相似事件再次發生。相比松江府的棉布商訟案，當地官府將判書

刊石立碑以圖阻嚇騙徒，京城察院的手段更為主動和有效，將竊冒同仁堂的罪行扼殺於萌芽之

時，以免假藥橫行害人。還值得注意的是，松江府棉布商將「請申碑禁」書呈稟官府，層層上

達，最終由督撫受理，再檄行知府核查；相反同仁堂直接通報御藥房，由內廷曉諭地方官府，

執行封禁之令。17 同仁堂在商標侵權官司中得到官府公正裁決和保護，這是當時普遍民間商人

莫不艷羡的特殊待遇，筆者認為這與同仁堂承辦供奉御藥的背景有很大關連。 

 

第四，是取得宮廷秘方。由於同仁堂經常接觸內廷，較易得到民間罕見的宮中藥方，製成

 
16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9；黃鑫、黃濤：〈《同仁堂藥目》和清末藥肆的官司〉，

《中醫藥史雜誌》，第 34 卷，2004（3），頁 169。 
17 同 15、16。 



藥後以此作招徠出售，同樣達到品牌宣傳的效果。據稱同仁堂配方的來源十分廣泛，早在康熙

四十五年（1706 年）樂鳳鳴整編的《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下料配方簿》中，便已收錄經典醫

藥著作中的古方與名方、民間流傳的驗方、樂氏家傳的秘方，以及出自御醫之手的珍貴良方，

共 362 首之多。18 他另外編撰的《同仁堂傳統配本》收載了 15 門類 363 種藥品，其孫樂以中

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加載宮廷方劑，擴充成超過 400 種藥品；到同治八年（1869 年）

樂平泉再作修訂時，更達到 16 門類近 500 種藥品。19 筆者認為收納的藥方不斷增加，反映同

仁堂的醫藥內涵持續深化，所製的成藥不但品類豐富，而且質素優良，對吸引客源、促進生意

大有幫助，當中宮廷發揮的作用很大。 

 

例如是牛黃清心丸的處方，自宋代的太醫局試驗有效，收錄於《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

一直由官府依方製藥出售，傳至清代又經太醫院調整成分，以供大內使用。同仁堂在為御藥房

代製成藥時，這條千年的宮廷秘方和製作工藝才被同仁堂得到，並製成商品市售。同仁堂自行

製作牛黃清心丸時堅持沿用宮廷處方，保持其工藝特色和供奉御藥的高質量標準，因此深受民

眾歡迎。又如再造丸的處方，是太醫院院使李德昌在光緒十一年（1885 年）為慈禧太后治病時

擬定的一條丸藥方劑。當同仁堂代製此藥，得到再造丸的處方和製作工藝，經略加調整後可治

的病症更多，而且藥效更佳。20 由此可見，同仁堂從供奉及代製御藥的差務中頻繁往來宮廷，

實際得益是一般民間藥商無緣沾得的，即使到帝制覆亡已久的今天，同仁堂仍然是以出售宮廷

 
18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67；樂民成，頁 57。 
19 世界科學技術編輯部，頁 2。 
20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71-72。 



方藥作賣點，歷久不衰。 

 

筆者認為以上各點足以證明承辦供奉御藥為同仁堂帶來不少獨特的好處，並建立與別不同

的成就；不過對經營藥鋪而言，賣藥的盈利似乎更為關鍵，同仁堂能夠承辦御藥生意近二百年，

是否表示所得利潤豐裕？事實上，雍正初年御藥房交辦差務時立下「先交藥後領銀」的規定：

同仁堂每次進呈御藥到宮中各藥房後，由內監驗明品味、質素和數量，再由太醫院向崇文門核

查藥價，具奏獲批後同仁堂才能向廣儲司領取藥款。21 從進藥到領銀，整個周期可長達半年，

期間全由同仁堂墊支，加上由官方報價，剝奪賣方定價的主動權，而清廷又是採取固定價格，

無視各類藥物的產量變化、市場需求與其他影響市價波動的因素，令同仁堂面對坊間藥價不斷

上漲，在長時間收不回藥款以及高價採購、低價售出的差價中持續虧損，實際上是處於不利的

經營情況。22 

 

為此，同仁堂不得不多次經太醫院奏請增調藥價，而為確保御藥的供應穩定和順利，歷任

清帝都願意調整藥價，甚至是容許「預領官銀」，方便同仁堂周轉資金，全力採辦宮需藥料。

據載雍正年間同仁堂已獲恩准一次性預領 40,000 兩銀，這筆巨款足夠數年採購之用，一方面

證明雍正帝對同仁堂的諒解和照顧，另一方面卻顯示早於供奉初期同仁堂便出現嚴重周轉不靈，

需要大量資金應急。到了乾隆七年（1742 年），樂鳳鳴之子樂禮見同仁堂積欠官、私等債，鋪

務難支，惟有奏請告退皇差。可是都察院招商接辦不果，兩年後清廷還是要求同仁堂繼續承辦，

 
21 同上，頁 19。 
22 同上，頁 21。 



並且以提高藥價三分之一和每年預先發放官銀 3,000 兩作為條件。23 不應誤解的是，這筆款項

不是宮廷的饋贈，而是同仁堂賣藥應得的報酬，只是在交貨前先收貨款。筆者因此推算當時一

年四次進奉的御藥總值，按官方定價應約 3,000 兩左右，而這個價格顯然與市價仍有落差，同

仁堂事實上並沒有增加盈利，也未能用於清還債務。 

 

這個問題的癥結是，預領的官銀乃根據官定藥價給付，但不論多少次上調官價都不足夠，

因為追不上市價飛漲。這種局面直至清中葉才得以扭轉：道光十七年（1837 年），同仁堂呈文

懇請「將藥味按仿時價加增」，道光帝最後恩准將每次進奉藥物歸崇文門宣課司按市價核算，

再交稅務處驗訖批准，調整藥價後同仁堂便可到廣儲司領取藥款。24 這個做法一直沿用到清廷

滅亡，從此同仁堂免除與宮廷交易的賠累之虞，甚至保證了供奉藥物的利潤；筆者更認為由於

同仁堂主導祁州藥市的盤價，對藥材市價有極大影響力，御藥變相間接使用同仁堂所定價格，

同仁堂絕對可以暗中出招，推高市價，以獲利更多。 

 

綜觀而言，同仁堂供奉御藥在財利上還是得到好處的。儘管清廷初期以低於市價支付進奉

藥物，同仁堂卻可預先領取全年應收的款項，用於大規模採購藥材，這對臨時周轉及緩解流動

資金不足都很有幫助。後期清廷改以市價給付御藥，同仁堂更是利潤大增，可謂名利兼得。 

 

除此之外，同仁堂在陷於困境時還得到官府扶持，才可以度過難關，繼續經營下去。乾隆

 
23 同上，頁 13。 
24 同上，頁 22。 



九年（1744 年），因同仁堂虧欠私債嚴重，影響到御藥採辦，內務府派官員坐鎮大柵欄店鋪，

「臨辦」官銀與進奉事宜，實則上負責彈壓一切私債，阻止同仁堂的債主上門追債。到了乾隆

十五年（1750 年）樂禮去世，長子樂以正倉促繼承家業，但因缺乏經驗，無力償還巨額官債、

私債，最終由宮廷授意一位關姓官員出面借給本銀 5,000 兩。25 這些事例可見，同仁堂得到官

方財務上和權力上的支持，甚至以宮廷名義拖欠外間的債務，對於一般民間商人而言是絕對難

以想像的「聖眷」。 

 

然而禍不單行，正當同仁堂債務沉重、經營日艱之際，大柵欄店鋪竟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四月毀於大火，年輕當家的樂以正激憤過度，急病而亡。同仁堂頓失支柱，只餘寡母張氏

及幼弟樂以中，根本無法重建藥鋪和承辦御藥。翌年，乾隆帝恩准張氏收回所焚鋪基及堆房殘

貨，並日給制錢 1,000 文以維持樂氏一門生計；又諭令同仁堂仍舊承辦御藥，但由張氏之父張

世基出任藥商，樂氏退居鋪東，持 20%股份分息，而同仁堂所欠的客賬私債亦著十年後帶銷。

26  以上舉動，無不顯示清廷對落難的樂家相當照顧，不但准留其鋪東地位和同仁堂的御藥差

務，還容許在十年內重振回本，之後再歸還債項，使之免於即時倒閉。筆者認為正是由於宮廷

的扶持，延續藥鋪經營，否則同仁堂必不可能留存至今。 

 

  

 
25 同上，頁 24。 
26 同上，頁 13。 



三、經營困難與供奉御藥的風險 

 

同仁堂作為有能力承辦御藥的民間藥商，本應實力雄厚穩健，加上供奉御藥所帶來的利益

和好處，不斷促進藥鋪的發展。可是，乾隆初年同仁堂卻因沉重的債務危機而幾乎倒閉收場。

疑問是，究竟債從何來？無論是同仁堂史料或樂家後人著述，皆反覆強調當時藥鋪積欠大量官

債和私債無法償還，但從沒有具列款項，說明欠銀原因、數目及其債權人，甚至官、私債務之

間孰輕孰重亦不得而知。然而，根據內務府及軍機處的檔案揭示，導致同仁堂負債累累的原因

可能與承辦皇差有莫大關係，這也是筆者所以認為供奉御藥亦有弊處。 

 

自康熙朝起，清廷推行「生息銀兩」（又稱「滋生銀兩」）制度，將內庫銀發給內務府及各

駐防八旗，由主管的官員運營取息，所得利銀供旗內兵丁婚喪恩賞之用。這些官員採用的方式

主要是將生息銀兩作為本金貸放給商人，並責成他們按規定的利率和限期繳納利息，稱之「交

商生息」。27 乾隆三年（1738 年）六月，雍正帝第五子、乾隆帝之弟和碩和親王弘晝統轄的滿

洲鑲黃旗向同仁堂藥鋪借出「惠濟兵丁滋生銀」30,000 兩，定息一分五厘，按月收取，而且協

定若同仁堂拖欠本利，須將住房及取租房間的紅契典當償還。28 從這份借據可見，同仁堂的借

銀是每年預領藥銀（3,000 兩）的十倍，而月息利率比當時朝廷規定的八厘到一分高出將近一

倍，是非常不合理的。 

 
27 定宜莊：〈清代老藥鋪與八旗制度關係初探：關於新發現的幾份同仁堂檔案〉，《清史論叢》，2015（2），頁 9-10。 
28 《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二日管理都統事務弘晝具奏為樂禮取租房屋抵還滋生銀兩由》，藏於《內務府檔案》，轉引

自：定宜莊，頁 9、11。 



 

同仁堂鋪東樂禮之所以答允借銀生息，論者認為很大機會是因為和親王早年曾為其代奏，

請求增調藥價及預放藥銀而獲雍正帝批准，因此樂禮需要還情報恩。至於和親王選擇借銀予同

仁堂，很可能是考慮到同仁堂是京城最大藥鋪之一，且惟一兼營御藥和民藥生意，有利可圖，

因此將生息銀兩強加於同仁堂。學者韋慶遠便曾指出：大多數商家鋪戶都不是真心誠意地接受

這種貸款，而是懾於官威，不得不借帑本營運，亦不敢稽遲交利或卷逃公帑，可是一旦出現任

何折損或虧空，最終承擔責任乃至變賣家產抵債的往往是商人。29 正是如此，筆者認為樂禮是

不情願地接受這筆高額、高息貸款，並最終成為同仁堂難以償還的該筆官債。 

 

乾隆十八年四月藥鋪失火之後，鋪貨盡毀、不能營業的同仁堂已鐵定無法如常交納利銀，

和親王即憑借據奏請將樂家房契變價，以抵還欠銀共 11,857 兩 5 錢。30 假如藥鋪沒有大火，

同仁堂是否有能力還清呢？事實上，由於一分五厘的月息實在太高，乾隆十二年（1747 年）先

准減至一分，乾隆十五年七月起更停止計息，按此前同仁堂已繳納本利銀 23,897 兩 4 錢，限

其十年內交還餘下本銀，而截至大火前同仁堂共歸還 3,442 兩 5 錢。31 即是同仁堂過去兩年多

以來平均每月償還 156 兩 5 錢，這可以理解為藥鋪原本具備的還款能力，筆者按照此進度再作

推算，同仁堂仍需七十六個月才能還清所有本利銀，總還款期是八年兩個月，比十年期限更快

完成。可惜的是大火之後，即使將估值 3,000 餘兩銀的樂家住房變價，以及放棄領取藥銀 740

 
29 同上，頁 10。 
30 同上，頁 13。 
31 同上，頁 6、13。 



餘兩，都遠遠不足夠還債。32 故此筆者認為生息銀兩制度造成嚴重的債務危機，打擊民間商業

經營和發展。清廷同樣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 年）宣佈逐步廢撤，同仁堂

因而成為這個經歷康、雍、乾三朝制度的最後苦主之一。33 而歸根究底，承辦皇差令同仁堂聲

名大噪，加上平日與宮廷來往密切，讓一介平民藥商與天潢貴冑扯上糾纏不清的關係，終被對

方以奇貨可居所牽連。 

 

導致同仁堂虧欠巨債的更直接原因，是內務府派駐大柵欄店鋪的臨辦官員干預藥鋪經營，

甚至侵吞公款。據和碩怡親王參奏：這些官員「並不實心經營，一味嗜利營私，凡一切私事費

用，俱將藥鋪銀錢任意花費，甚至入銀折算，重利盤剝」，以致同仁堂生意日衰，財務日困，

所借滋生官銀亦不能按期交納，拖欠無著。34  最初清廷派官到鋪的原意是監督藥銀和私債事

宜，協助同仁堂度過難關，偏偏他們就成為拖垮同仁堂的致命一擊，學者定宜莊更懷疑是有人

為毀賬目而縱火燒鋪，意圖掩其虧空之實。35 供奉御藥的同仁堂遭此大劫，肯定惹起內廷以至

乾隆帝的注意。經怡親王查辦後，員外郎平安、柏昌、塞勒、觀音保等七人被革職，並責令賠

償同仁堂合共 14,800 兩。36 由此數字可見，這些臨辦官員貪腐同仁堂資本之深，使藥鋪無法

正常經營。筆者認為，民間商業之發達與官府的干預程度成反比，官員不應參與商鋪的實際運

作和妨礙生意，同仁堂卻因承辦皇差而被官員有藉故侵權漁利之機。 

 
32 《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二日怡親王等將樂禮所租房屋□間抵還滋生銀兩由》，藏於《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轉引

自：定宜莊，頁 13-15。 
33 關於清初實行「生息銀兩」制度，本文不作贅述，詳情可參考韋慶遠的研究系列：〈康熙時期對「生息銀兩」

制度的初創和運用〉（1986 年）、〈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1987 年）、〈乾隆時期「生

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1988 年）。 
34 定宜莊，頁 15-16。 
35 同上。 
36 同上。 



 

張世基接任同仁堂藥商後，出資重修店鋪，此後專責交送御藥，並以世襲方式傳予子孫，

至宣統年間共有八位張姓藥商，有記載者包括張洪、張志雲和張大鏞。37 某程度上而言，這是

將御藥差務跟民藥生意區分開來，由張家分擔供奉御藥，從而分散經營風險，筆者認為這或許

是吸取了之前被皇差拖累的教訓，以免牽一髮動全身。與此同時，張世基將部分所持股本陸續

賣出，以充盈同仁堂的資金，但此舉亦令藥鋪外股越來越多，鋪東樂家的股份被稀釋。至嘉慶

二十三年（1818 年）同仁堂分四十七股，二十一位外姓股東共佔三十六股五厘，鋪內管事和眾

伙計另佔十股，樂家卻僅佔半股，完全失去對藥鋪的控制權。38 自乾隆十八年到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樂家繼承人樂平泉重掌鋪務的整整九十年裏，同仁堂曾實行合股經營，也先後將藥

鋪的經營權典讓和租出，期間同仁堂的外姓經營者因不熟悉藥業，致生意不斷虧蝕，最終退還

經營權時藥鋪賬面上已損失達 84,396 兩 3 錢 8 分。39 筆者認為清中葉的九十年無疑是同仁堂

經歷挫敗和艱難的時期，而這一切皆源於承辦皇差，可見其對民間藥鋪的負面影響尤為深遠。 

 

除此之外，供奉御藥還有其他弊處和相當風險，對同仁堂而言是長期的隱患。首先，是為

宮廷採購藥材和代製成藥不容得任何差錯。不同於民藥生意引起的官司糾紛和賠款補償，供奉

御藥若有不當，危及皇帝及其宗親的健康，後果可以是抄家滅族之禍。不論是御藥房還是同仁

堂，不依太醫院處方來修合成藥、烹調藥劑，出現失誤或封題錯誤等，均屬「十惡」中的「大

 
37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28；世界科學技術編輯部，頁 1。 
38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28-29。 
39 同上，頁 32。 



不敬」罪，按律論處斬、絞之刑。因此同仁堂進奉的藥丸，如活絡丹、蘇合丸、再造丸等，依

規定蠟皮上須戳有藥名和同仁堂鋪東姓氏「樂」字，以標識認，方便追究刑責。40 樂家後人指，

在他們的家族傳聞中就有皇子吃錯同仁堂所製的藥而將祖輩某人嚴刑問罪並梟首於菜市口之

說。41 無論這個傳聞是真實發生，或是用以警惕子孫供奉御藥切勿輕率，筆者認為這都表示承

辦皇差是冒著極大風險的，所以乾隆年間同仁堂曾請求停辦皇差，而都察院招商接辦亦無人敢

接，似乎說明供奉御藥並非民間藥商趨之若鶩的生意。雖然同仁堂對選用藥料和炮製成藥的工

序向來嚴謹認真，但代製御藥時亦不得不多加注意，萬分小心。 

 

其次，是宮廷不合理支付以至是拖欠藥款，作為民間藥商卻是追究無門。在清初，正值國

勢鼎盛、國庫充盈，內廷甚至能夠一次性發放大額藥銀；但同時，對同仁堂所進奉藥物不一定

付以官銀，而是以宮中藥庫的藥材相抵。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御藥房清點庫存陳藥，

將十四項不常用的藥味，經崇文門估價後，交同仁堂藥商領出變售，以抵消部分藥款。42 這種

辦法既可減少宮廷支出，又可清減積壓的庫存，對內廷官員而言是有利的，因此很快就成為定

制，規定嗣後凡有外進各項藥味，除酌留備用外，其餘隨時酌量奏明，照此例辦理，以抵別項

藥價；所以乾隆四十年（1775 年）又將宮中各藥房從未使用或用項無幾的藥味，交同仁堂藥商

領出變售。43 筆者認為對同仁堂而言，獲得官銀比領取藥材更為實際，何況不能肯定崇文門會

否刻意高估這些陳年藥材的價值，從而減省內廷餘下須支付的藥款。雖然同仁堂可以出售這些

 
40 關雪玲：〈清宮醫藥來源考索〉，《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2007（4），頁 21、24。 
41 樂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轉引自：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150；

樂民成，頁 71-72。 
42 關雪玲，頁 22。 
43 同上。 



藥材來取利，來自宮中也是招徠的賣點，但存庫多年而又被內廷官員排擠出來的舊品，很令人

懷疑還可否重新發售。事實上，這種做法對同仁堂是不公道的，可是區區民間藥商無能拒絕。 

 

更甚是到了清末，國家財政枯竭，內廷已提不出官銀來支付藥款。根據樂家後人樂松生提

供的資料顯示：自光緒元年（1875 年）起至 1912 年宣統帝退位為止，每年四次進藥的藥款都

沒有收足，加上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兩宮回鑾後同仁堂墊支給長春、儲秀、乾清三宮和頤

和園的藥款長達十年，內廷亦未曾償還，總共欠付同仁堂實銀 187,387 兩 5 錢 7 分 2 厘，以及

制錢 235,634 吊 200 文。44 對於這筆巨額債款，樂松生只表示「那時候我家已經很富裕，不願

再出頭去找麻煩要賬了。」45 筆者則認為這與富裕無關，而是同仁堂不敢向宮廷追債，這是作

為皇商的難處，即是在交易關係上永遠處於不平等的劣勢。當然，同仁堂在其他生意上獲得豐

厚的利潤，才使其不致出現影響經營的虧蝕，面對宮廷欠款也能處之泰然，情願一筆勾銷。 

 

總括上述各點，同仁堂在供奉御藥的差務上遭遇不少挑戰和創傷，因為這樁生意不是建立

於買賣雙方平等關係的基礎上。不論是藥鋪經營、借貸還利、收取藥款等，同仁堂都面對內廷

或權貴的欺壓而不能反抗，這正是帝制時代、階級森嚴的社會，不公對待商人乃至所有平民所

造成的流弊。 

 

  

 
44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22-23。 
45 樂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轉引自：同上，頁 150。 



結論 

 

總結樂家與同仁堂一路走來，歷盡高低起伏，儼然是中國近代政治與商業發展的縮影：自

明中葉樂良才隨遷都北上定居，以鈴醫為世業，到清初樂顯揚、樂鳳鳴父子相繼完成同仁堂藥

鋪的創建，於北京城最繁華的大柵欄地區經營製藥和售藥生意，在民藥逐步取代官藥的變局裏

成為民間藥業的翹楚，並因此獲得清帝賞識，承辦供奉御藥直到民國建立。46 往後，隨著國民

政府定都南京，「只此北京一家，絕無分店」的祖訓也屈服於國家政治及經濟中心南移的現實

形勢，不但在南京另開同仁堂，樂家各房子孫更以「樂家老鋪」的名義於各地經營其他字號藥

鋪，結果將延續過百年的家族制帶到分崩離析的危險局面。1949 年中共建政之後，在一連串不

得不參與的政治運動中，同仁堂亦從樂家祖業變成公私合營，最終全面國營化，與樂家脫離三

百年來互相依存的緊密關係。在中共的改造下，同仁堂的傳統製藥工場轉為機械化和科學化的

工廠，實現大批量與規範化生產。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同仁堂又在政府推動下向集團化、股份

制發展，至今仍然是國內馳名的中藥品牌，並且行銷海外。47 由此可見，樂家和同仁堂的發展

歷程與近代五個世紀的重大歷史走向正是息息相關，見證著中國社會和經濟的變遷。 

 

而在供奉御藥的二百年間，同仁堂憑藉極其珍貴的「御製」資格，不但獲得宣傳全國的效

果，亦建立其所製藥品的質素保證，從而帶動民藥的生意急速擴張。除了京城內不同階層背景

 
46 1912 年後，同仁堂仍有進奉藥材給留在紫禁城居住的遜清小朝廷，故宮博物院庫藏就有一瓶麝香，上貼有黃

簽，寫道：「宣統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傳來，同仁堂射香二錢」，即是 1924 年，同年年末軍閥馮玉祥便將廢帝溥儀

驅逐出宮。參見：關雪玲，頁 21。 
47 同仁堂在民國以後的發展變化，本文不另詳述，參見《北京同仁堂史》。 



的居民購食同仁堂的藥物外，也常有各地商旅慕名而至，從大柵欄店鋪和祁州藥市入貨帶回鄉

轉售取利，充分反映同仁堂贏得上達宮廷，下遍商民的信心。由於承辦皇差的身份，同仁堂還

漸漸確立在民間藥業的領導地位，以及在藥材市場的壟斷權力。此外，出於維護供奉御藥的需

要，同仁堂可以在商業法規未完備的帝制晚期得到官府的特殊保護，包括發放周轉資金、彈壓

私債與審判侵犯商標；甚至到了藥鋪經營瀕臨崩潰邊緣，亦因宮廷的寬待措施及扶持而存活下

來，並慢慢重建振興。種種情形皆顯示，同仁堂樂家得益於供奉御藥，從民間藥商躍升成清朝

的特權階級，與政權共生、互利，家族財富和藥鋪生意才得以不斷累積和壯大。 

 

為了鞏固這種依存於政權的特權和利益，樂家歷輩都積極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結交官府

權貴。有見於中國傳統社會對商人的蔑視，樂氏通過謀取一官半職來接近政權核心，例如樂顯

揚是太醫院吏目、樂鳳鳴是內閣中書，樂禮是候補州同；48 而帶領家族中興的樂平泉更是先在

咸豐四年（1854 年）捐四品銜候補道，又在光緒四年（1878 年）以米 86 石 4 斗、銀票 432 兩，

捐得二品封典，打破清廷以往捐官不過三品官銜的慣例，成為位及督撫的「紅頂商人」，從此

官商一體，財勢兩旺。49 另一方面，樂平泉亦與各方政治勢力打交道，據殘存的信件統計，與

其往來書信的官府有十八處、大小官員二百三十九人，既有王侯親貴、內閣軍機、部院堂官，

還有順天府衙、旗營官弁。50 樂家與官府權貴建立密切和友好的關係，使同仁堂仰仗他們的支

持和照應，無論是獲取情報或尋找靠山都更容易。例如，樂家世代流傳咸豐年間負責京津防務

 
48 定宜莊，頁 9。 
49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32；樂民成，頁 111。 
50 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頁 32。 



的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匪亂之時曾派親衛馬隊保護出行的樂家女眷。51 又傳聞 1901 年

八國聯軍撤出北京後，戰亂中被焚毀的同仁堂店鋪重修翻新，獲一位王公草書十二字，分別是

上聯「靈蘭秘授」、下聯「瓊藻新栽」和橫批「樂家老鋪」，製成三幅匾額掛在店面。52 這些故

事都在強調同仁堂與當朝顯貴的情誼，借用權威的名號來保護家族與店鋪，以免遭胥吏兵丁、

地痞賊匪的滋擾。這正是政權的依附者為保障既得利益的常見招式，以上所有尊榮在帝制時代

的同仁堂毫無疑問是從供奉御藥而非經營民藥生意所取得的。 

 

儘管如此，同仁堂在清代二百年間亦曾因供奉御藥而經歷困擾和挫敗。跟皇帝做藥材買賣

就好像與虎謀皮，作為賣藥牟利的民間商人無法從買藥的皇帝手上謀取更大利益；在獲得權威

帶來的好處同時，同仁堂必須容忍權威施下的壓迫，包括買藥銀的貶價剝削、發放高利重貸、

干預藥鋪經營，以及藥品出錯後的嚴苛懲罰。這些不合理性是建立在不對等的交易關係上，是

在帝制時代經營商業的客觀現實，而由於承辦皇差將民間商人拉近到國家的最高權威面前，買

賣雙方的權力差距各走極端，更加突顯和加強這宗御藥交易的缺陷及對劣勢一方的弊處。 

 

總括而言，本文析論同仁堂在清代供奉御藥的利弊得失：經過深入探討相關的文獻，本文

充分肯定同仁堂因承辦皇差所得的種種利益，尤其是「御製」的商譽；即使一度為其引致負債

倒閉的危機，卻又是背後支持同仁堂繼續經營、重新發展的主要力量，令同仁堂成為中國少數

從清初一直延續至今達三百年的老字號，故筆者認為承辦供奉御藥對同仁堂還是利大於弊。 

 
51 樂民成，頁 112-113。 
52 樂崇熙，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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